
一、進入新校務系統，「教師評鑑系統」→「教師考核評量配比調整申請作業」 

 
二、點選「查詢個人申請記錄」→「我要申請配分比異動」 

 

  



三、系統會帶入教師「職涯定位」之各評量預設配分比，請再檢視教師申請之配分比是否需

調整(調整之比例上下限請參閱辦法)。 

 

※「年滿 60歲資深教師」 

請勾選設定教學、研究、輔導與服務評量(任選三項)，並調整配分比(總和需為 100) 

 

  



※若專業學門為「藝術」或「專業技術人員」 

則可在研究配比中的「論文著作發表」及「藝術類展覽及演奏」中二擇一選擇。 

 

 

四、點選「存檔」，若確認無誤再點選「送出審核」。 


